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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以下简称 “光大银行青岛分行” ） 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青光银松岭高保字第

2021011号），公司为光大银行青岛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东方雨虹” ）之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

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前述担保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0万

元。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上海徐汇支行” ）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1100520210000271）， 公司为农行上海徐汇支行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

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工程公司” ）之间约定办理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前述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5,400万元。

公司向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花旗银行北京分行” ）签署了《保证函》，

公司为花旗银行北京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虹致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虹致” 或“借款

人” ）之间融资协议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函签署之日起直至最后一个

还款日起满三年之日或借款人在融资协议项下所有应付金额都以令花旗银行北京分行满意的方式偿还

之日这两个日期中较早发生之日终止。 前述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等值美元5,000万元， 约合人民币31,

945万元。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杭州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公司为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杭州月阳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月阳” ）

之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三年。 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杭州月阳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

带责任保证及向公司转让其具有合格凭证的债权这两种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宁波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0704882_001），公司为北京银行宁波分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浙江雨晴防水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雨晴” ）之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

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 浙江雨晴通过以其全部

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及向公司转让其具有合格凭证的债权这两种形式为公司提供反

担保。

公司与北京银行宁波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706036），公司为北京银行宁波

分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宁波雨虹防水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雨虹” ）之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

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

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宁波雨虹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及向公司转让其

具有合格凭证的债权这两种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对

外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187亿元的担保，其中

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80,000万元， 对上海工程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40,000万元，

对天津虹致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50,000万元；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不超过授信总额度

100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6日、2021年5月11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对

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87）。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18,000万元，其中10,000万元为2021年4

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担保议案” ） 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8,000万元为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

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青岛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72,000万元；公司对上海工程公司的

担保余额为1,159.04万元， 均为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

此，上海工程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40,000万元；公司对天津虹致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因此，天津

虹致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50,000万元； 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余额为22,658.80万元， 其中21,

968.80万元为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

案” ） 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690万元为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

的担保余额，因此，下游经销商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99,31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28,000万元（其中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0,000万元，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

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8,000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62,000万

元；公司对上海工程公司的担保金额为6,559.04万元（其中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159.04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5,4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346,00万元；

公司对天津虹致的担保金额为5,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1,945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8,

055万元；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金额为32,658.80万元（其中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

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1,968.80万元，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后已实

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69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89,31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青岛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6年05月26日；

2、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友谊路1号；

3、法定代表人：闫潇彬；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建筑材料、建筑成套设备的技

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危险品除外）；防水工程施工、防腐保

温工程施工（依据城建、环保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从事经营活动）；仓储物流（危险品除外）（依据道路运

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从事经营活动）；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服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

需要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国家

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可以经营）。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青岛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青岛东方雨虹资产总额899,381,485.30元，负债总额649,351,962.36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250,029,522.94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872,671,161.14元，利润总

额122,992,232.51元，净利润104,986,218.20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 青岛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392,813,277.80元， 负债总额1,083,616,840.14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309,196,437.66元，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23,087,

772.48元，利润总额65,060,888.87元，净利润58,495,157.24元（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青岛

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6级。

8、青岛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上海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3年7月28日；

2、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421弄107号；

3、法定代表人：王国朝；

4、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建筑防水工程，销售防水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材料及售后服务。 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

包。

6、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技术公司” ）

持有上海工程公司100%的股权，为上海技术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海工程公司资产总额1,505,891,558.92元，负债总额1,213,929,675.70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291,961,883.22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359,394,547.83元，

利润总额33,761,386.02元，净利润36,396,736.71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 上海工程公司资产总额1,884,460,955.54元， 负债总额1,459,420,978.06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425,039,977.48元，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316,181,

577.12元，利润总额97,428,589.32元，净利润96,254,742.54元（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上海

工程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5级。

8、上海工程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天津虹致新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5日；

2、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动漫东路355号创研大厦621；

3、法定代表人：魏青；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沥青销售；防水、防腐、保温材料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服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天津虹致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天津虹致资产总额3,591,158,876.21元，负债总额3,109,485,381.46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481,673,494.75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7,252,026,288.20元，利润

总额779,839,384.86元，净利润584,071,225.03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天津虹致资产总额6,249,919,202.47元，负债总额5,451,268,089.81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798,651,112.66元，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645,657,241.38

元，利润总额422,611,944.70元，净利润316,977,617.91元（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天津虹

致暂未评定信用等级。

8、天津虹致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名称：杭州月阳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11月6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同协路1279号西子智慧产业园15号楼506室；

3、法定代表人：张海燕；

4、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服务：承接建筑防水工程（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批发、零售：建筑防水材料，装饰材

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杨兆维持股比例为80%，股东张海燕持股比例为20%。 杭州月阳与东方雨

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杭州月阳资产总额27,905,785.37元，负债总额12,920,551.10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14,985,234.27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39,931,914.65元， 利润总额11,

700,536.41元，净利润8,791,185.5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杭州月阳资产总额48,789,889.14元，负债总额21,681,634.97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27,108,254.17元，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5,312,719.46元，利润总

额14,854,628.31元，净利润11,565,971.23元（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杭州月阳最新的企业

信用等级为B。

8、杭州月阳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司名称：浙江雨晴防水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2月11日；

2、注册地址：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134号5幢208室；

3、法定代表人：李中军；

4、注册资本：1199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以下限分支机

构经营：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李中军持股比例为89%，股东杨喜莲持股比例为11%。 浙江雨晴与东方雨

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浙江雨晴资产总额167,918,332.63元，负债总额102,660,479.81元，或有事

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65,257,852.82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59,857,185.09元，利润总额23,

228,306.27元，净利润17,421,229.7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浙江雨晴资产总额262,999,902.84元，负债总额253,554,009.08元，或有事

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9,445,893.76元，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28,595,613.40元，利润

总额12,467,128.35元，净利润9,350,346.26元（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浙江雨晴最新的企业

信用等级为A。

8、浙江雨晴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公司名称：宁波雨虹防水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6年5月23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海川路136号1幢,2幢部分；

3、法定代表人：贺来运；

4、注册资本：18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

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五金产品制造；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有色金

属压延加工；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设计；文物

保护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贺来运持股比例为100%。 宁波雨虹与东方雨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宁波雨虹资产总额231,932,542.62元，负债总额166,444,741.65元，或有事

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65,487,800.97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20,239,787.66元，利润总额11,

959,321.16元，净利润8,969,490.8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宁波雨虹资产总额231,294,394.49元，负债总额157,996,265.80元，或有事

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73,298,128.69元，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9,355,736.79元，利润

总额10,413,770.29元，净利润7,810,327.72元（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宁波雨虹最新的企业

信用等级为A。

8、宁波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光大银行青岛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1、担保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主合同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

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

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

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

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

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二）公司与农行上海徐汇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

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伍仟肆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

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三）公司向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签署的《保证函》

致：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贵行” ）

自：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证人” ）

1、担保方式

公司在本保证函项下承担的责任为连带保证责任。

2、担保期限

本保证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持续有效，直至以下日期中较早发生之日终止：

（1）最后一个还款日起满三年之日；（2）借款人在融资协议项下所有应付金额都以令贵行满意的

方式偿还给贵行之日。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等值美元伍仟万元整，约合人民币31,945万元。

4、保证范围

本保证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保证如期支付借款人在融资协议项下的、或依照融资协议，应当由借

款人向贵行支付的债务，无论是现有的或是将来的、实际的或或有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

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行支出的费用，以及因融资协议、与融资相关的各担保协议（若有）和

本保证函的执行/实现而导致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律师费和

拍卖费用（若有）。

（四）公司与北京银行杭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

期履行， 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

任， 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

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

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合计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

4、保证范围

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

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五）公司与北京银行宁波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704882_001）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

期履行， 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

任， 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

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

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3、担保金额

本合同所担保的合计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肆仟万元。

4、保证范围

担保范围为保证人对综合授信额度项下全部债务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六）公司与北京银行宁波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706036）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

期履行， 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

任， 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

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

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3、担保金额

本合同所担保的合计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肆仟万元。

4、保证范围

担保范围为保证人对综合授信额度项下全部债务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有效地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 及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以更加有效地拓

展市场，从而实现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亦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

要而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 其中，上海工程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技术

公司（公司持有上海技术公司99.69%的股权）之全资子公司，公司对上海工程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能

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且上海工程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此外，本次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公司将采取经销商的资质准入、以自

有的资产提供反担保及专款专用、控制贷款额度比例等的风险防范措施，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

险，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77,354.59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82%。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54,695.79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27%；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

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2,658.80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55%。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434,699.59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9.74%。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

金额为402,040.79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7.51%；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

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2,658.80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3%。 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光大银行青岛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农行上海徐汇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向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签署的《保证函》；

4、公司与北京银行杭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杭州月阳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6、公司与北京银行宁波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7、公司与浙江雨晴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8、公司与北京银行宁波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9、公司与宁波雨虹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10、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1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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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子公司增资进展暨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江苏德法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江苏德法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德法瑞” ）通过现

金方式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共计14,207万元，其中10,928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3,279万元为资

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江苏德法瑞注册资本变更为24,728万元，公司持有江苏德法瑞79.78%的股权。

（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0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控股子

公司增资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江苏德法瑞的通知，江苏德法瑞已完成本次增资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

取由海安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增资完成后，江苏德法瑞注册资本由13,800万元

增至24,728万元，公司持有江苏德法瑞股权比例由63.77%变更为79.78%。本次变更登记完成后，江

苏德法瑞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出资额 增资前持股比例 增资后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上海天洋 8,800 63.77% 19,728 79.78%

南昌慧星 3,333 24.15% 3,333 13.48%

柳州保碧 1,667 12.08% 1,667 6.74%

合计 13,800 100% 24,728 100%

特此公告。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702

证券简称：舍得酒业 公告编号：

2021-076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收到中国证监会结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沱牌舍得集团” ）分别于2020年10月30日、2020年9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调查通知书》（成稽调查字2020023号、成稽调查字2020020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沱牌舍得集团进行立案调查。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0月31日、2020年9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舍得酒业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0）、《舍得酒业关

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

2021年11月19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沱牌舍得集团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11月18日

下发的《结案告知书》（证监结案字0082021019号、证监结案字0082021020号）。 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成稽调查字2020023号、成稽调查字2020020号）所

载立案事项，中国证监会认为公司及沱牌舍得集团涉案行为违反有关规定，但依法不予处罚，决定

对公司及沱牌舍得集团结案。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374

证券简称：中锐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85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提前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亿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

布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9）。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实际共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截止日为

2021年11月23日。 公司在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

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正常进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资金使用情况良好。

2021年11月19日， 公司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亿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21年11月19日，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328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1-039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相应增

加公司经营范围。 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

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中与经营范围相关的条

款进行修订，该事项并经公司2021年10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变更登记手续和《公司章程》的变更登记备案，并

取得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21185260Y

名称：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化工区

法定代表人：李永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亿玖仟捌佰肆拾肆万贰仟陆佰壹拾壹元

成立日期：2000年03月02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线路板、HDI（即高密度互连积层板）印刷线路板、液晶显示器及其附件、

覆铜板，进出口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除上述增加经营范围外，公司营业执照的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688711

证券简称：宏微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13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

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2021年10月14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过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9月29

日、10月15日分别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5）、《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9）。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常州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相

关信息如下：

名称：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7919521038

注册资本：9,849.3334万元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赵善麒

成立日期：2006年8月18日

营业期限：2006年8月18日至******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华山路18号

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及电子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与销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68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德州联合石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分拆控股子公司德州联合石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石股份” ，股票代码：872731）至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创业板上市。 根据深交所2021年7月22日发布的《创业板上市委2021年第41次审议会议结果

公告》，审议结果为：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

要求。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1-043号公告。

近日，公司接到德石股份通知，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德石股份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

公司” ）申请其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 本事项已于2021年11月19日经德石股份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目前，德石股份拟向全国股转公司递交终止挂牌申请，该事项需经全

国股转公司审批，具体终止挂牌时间以全国股转公司批准的时间为准。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88

债券代码：

127046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变动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的股东柳海

彬先生的股份质押变动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柳海彬 否

1,900,

000

4.28% 0.25% 否 否

2021年

11月18

日

质权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

解冻为止

中国进出口

银行甘肃省

分行

担保

质押

2．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柳海彬 否 560,000 1.26% 0.07%

2020年10月

16日

2021年11月

17日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

肃省分行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柳海彬

44,401,

284

5.92%

3,100,

000

6.98% 0.41%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证券 公告编号：

2021-057

号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英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8月24日，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英证券” ）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亿元减少至人民币2亿元，减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

华英证券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全资子公司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减资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42号）。

近日，华英证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江苏无锡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717884755C

名称：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无锡经济开发区金融一街10号无锡金融中心5层01-06单元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注册资本：2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1年04月20日

营业期限：2011年04月20日至2041年04月19日

经营范围：（一）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

与保荐；（二）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004

证券简称：国华网安 公告编号：

2020-060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上市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彭瀛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训平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

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注)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彭瀛 否 9,700,000 79.29% 6.22%

首发后

限售股

否

2021年11月

17日

2023年4月

30日

周达铭

资金

需求

郭训平 否 2,300,000 78.87% 1.47%

首发后

限售股

否

2021年11月

17日

2023年4月

30日

周达铭

资金

需求

合计 /

12,000,

000

79.21% 7.69% / / / / / /

注：“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系本次质押股份数占股东直接持有股份数的比例。

本次质押股份为上市公司购买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发行的股份，负担上述重大资

产重组业绩补偿义务，质权人周达铭已出具书面确认函，确认在出质人彭瀛及郭训平与上市公司签订的

《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事项触发时，同意无条件解除相应数额股份的质押，配合出质人和上市公司国

华网安实施股份补偿事项，如未在收到上市公司国华网安通知之日起10日内解除相应质押手续，并配合

办理股份补偿事宜的， 由此造成上市公司国华网安的全部经济损失由质权人和出质人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彭瀛

12,233,

278

7.84% 0 9,700,000 79.29% 6.22% 9,700,000 100% 2,533,025 99.99%

郭训平 2,916,155 1.87% 0 2,300,000 78.87% 1.47% 2,300,000 100% 614,941 99.80%

郑州众

合网安

信息科

技有限

公司

2,519,300 1.61% 0 0 0.00% 0.00% 0 0.00% 2,519,099 99.99%

合计

17,668,

733

11.33% 0

12,000,

000

67.92% 7.69%

12,000,

000

100% 5,667,065 99.97%

二、涉及业绩承诺方质押对价股份的情况

（一）2019年12月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彭瀛、郭训平为业绩承诺方，根据业绩承诺方与公司签

订的《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彭瀛、郭训平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公司股票存在股份锁

定安排，并负有盈利补偿及减值补偿义务（以下统称“业绩补偿义务” ）。

业绩承诺方所需承担的业绩补偿义务主要内容如下：

1、业绩承诺期间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确认，《补偿协议》项下业绩承诺方的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

起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即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如本次交易未能在2019年度实施完毕或监管部门

在审核中要求对业绩承诺期进行调整，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后签署补充协议予以确认。

2、承诺净利润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确认，业绩承诺方同意对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游网

安” 、“标的公司” ）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净利润情况(《补偿协议》所称净利润均指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作出预测及承诺，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届满后未能实现部分或全

部利润指标，则应按照《补偿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以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经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及确认并出具了承诺函， 业绩承诺方承诺： 智游网安 2019�年度、

2020�年度和 2021�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9,

000万元、11,700万元、15,210万元。

3、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确认

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期间及届满后对标的公司当期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

情况进行披露， 并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该等差异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报告/意

见。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理解并确认，《补偿协议》项下以专项审核的净利润数作为确定业绩承诺方

是否需要承担补偿义务的依据。

4、补偿方式

根据专项审核报告，若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方应就有关差额部分

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具体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承诺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方累计

已补偿股份。

“发行价格” 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项下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发行价格；“标的资产交易作价”

为上市公司为购买标的资产而支付的对价。

应补偿股份以业绩承诺方中各方按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占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标

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计算，并以各自所分摊的补偿份额分别、非连带地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按上

述公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零的，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不予冲回。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确认，业绩承诺方在《补偿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应收账款补偿与减值补

偿合计补偿的股份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为上限（但应包括业绩承诺方因上市公司

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 业绩补偿方应在股份补偿实施前向上市公司返还业绩

承诺期内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应返还的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应补偿股份数量。

5、减值测试

业绩承诺期届满时， 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

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股份发行

价格，业绩承诺方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交

易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总数。 应补偿的股份以业绩承诺方中各方按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公

司出资额占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计算，并以各自所分摊的补偿份额分别、非

连带地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为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减去业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业

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业绩承诺方在《补偿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应收账款补偿与减值补偿合计补偿的股份以其在本次

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为上限（但应包括业绩承诺方因上市公司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

因增持的股份）。

6、业绩补偿的实施

（1）业绩承诺期限内，若根据本协议第三条约定发生应进行业绩补偿的情形，上市公司在审计机构

专项审核报告正式出具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确定具体补偿方案。

（2）双方同意，如需股份补偿的，业绩承诺方应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日后10个工作日内将其持有

的相应数量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 该部分股份自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补偿方案之日起即不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上市公

司所有。

上市公司应在前述董事会后就补偿方案及股份回购等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股份以人民币1.00元的总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如果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回购注销方案， 则业绩承诺方同意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30个工

作日内，将上述应补偿股份无偿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其他股东” 指上市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

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业绩承诺方之外的上市公司股份持有者），其他股东按各自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数量占上述股权登记日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3）业绩承诺方承诺，其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全部对价股份应优先用于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

承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避补偿义务。 如未来拟质押对价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本协议

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 并在质押协议中明确约定“在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事项触发

时，质权人应无条件解除相应数额股份的质押，配合甲方和乙方实施股份补偿事项，如质权人未在收到

上市公司通知之日起10日内解除相应质押手续并配合办理股份补偿事宜的， 由此造成上市公司的全部

经济损失由质权人和补偿义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同时，业绩承诺方应在对价股份办理质押登记前

向上市公司提交质权人同意上述安排的书面文件。

如补偿义务人未在对价股份办理质押登记前向上市公司提交质权人同意上述安排的书面文件，或

未在相关质押协议中约定上述关于质权人同意解押、配合实施股份补偿及相关责任等条款，自相关股份

办理质押登记之日起每日按质押股份对应的交易对价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上市公司支付违约金， 直至该

等违约情形得到改正。 由此造成上市公司损失的，还应当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二）根据彭瀛、郭训平与周达铭分别签订的《股票质押合同》的约定，彭瀛、郭训平分别以其持有

的公司9,700,000股、2,300,000股股票向周达铭进行了质押。

（三）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0年7月31日发布的《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的规定，1、彭瀛、郭训平与周达铭分别签订的《股票质押合同》中均已约

定：在《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事项触发时，质权人应无条件解除相应数额股份的质押，配

合出质人和国华网安实施股份补偿事项， 如质权人未在收到国华网安通知之日起10日内解除相应质押

手续并配合办理股份补偿事宜的， 由此造成国华网安的全部经济损失由质权人和出质人双方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2、质权人已出具书面确认函：本人已知晓本次质押股份为出质人所持有的业绩承诺补偿对价

股份，并确认在出质人与上市公司国华网安签订的《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事项触发时，本人同意无条

件解除相应数额股份的质押，配合出质人和上市公司国华网安实施股份补偿事项，如本人未在收到上市

公司国华网安通知之日起10日内解除相应质押手续，并配合办理股份补偿事宜的，由此造成上市公司国

华网安的全部经济损失由本人和出质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其他情况说明

若上述业绩承诺方触发业绩补偿义务， 其将按照业绩承诺相关要求、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上述

《股票质押合同》相关约定进行补偿，公司将督促上述业绩承诺方履行相关义务并按规定予以披露。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彭瀛、郭训平与周达铭签订的《股票质押合同》；

3、确认函。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